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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35                                            证券简称：王子新材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商誉减值测试报告 

一、是否进行减值测试 

是 □否 

二、是否在减值测试中取得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报告 

是 □否 

资产组名称 评估机构 评估师 评估报告编号 评估价值类型 评估结果 

重庆富易达科技

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长期资产 

银信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 
王守成、黄忠利 

银信评报字（2025）

第 S00002 号 
可收回金额 5,100.00 万元 

武汉中电华瑞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期资产 

北京中企华资产

评估有限责任公

司 

檀增敏、高博 
中企华评报字

JG(2025)第 0003 号 
可收回金额 24,911.70 万元 

三、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资产组名称 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备注 是否计提减值 备注 减值依据 备注 

武汉中电华瑞

资产组 
不存在减值迹象  否  未减值不适用  

重庆富易达资

产组 

现金流或经营利润持

续恶化或明显低于形

成商誉时的预期，特

别是被收购方未实现

承诺的业绩 

 是  专项评估报告  

东莞群赞资产

组 

现金流或经营利润持

续恶化或明显低于形

成商誉时的预期，特

别是被收购方未实现

承诺的业绩 

 是  审计判断 
2022 年末已经

全额计提减值 

武汉安和捷资

产组 
不存在减值迹象  否  未减值不适用  

成都高斯资产

组 
不存在减值迹象  否  未减值不适用  

四、商誉分摊情况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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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组名称 
资产组或资产组

组合的构成 

资产组或资产组

组合的确定方法 

资产组或资产组

组合的账面金额 
商誉分摊方法 分摊商誉原值 

重庆富易达科技

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长期资产 

重庆富易达及下

属子公司 

现金流入是否独

立于其他资产或

者资产组 

49,094,354.57 持股比例 68,902,396.60 

武汉中电华瑞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期资产 

武汉中电华瑞公

司 

现金流入是否独

立于其他资产或

者资产组 

32,213,146.21 持股比例 109,288,268.00 

武汉安和捷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长

期资产 

武汉安和捷公司 

现金流入是否独

立于其他资产或

者资产组 

15,855,976.60 持股比例 700,853.59 

成都高斯智慧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期资产 

成都高斯公司 

现金流入是否独

立于其他资产或

者资产组 

635,527.44 持股比例 12,230,201.99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确定方法是否与以前年度存在差异 

□是 否 

五、商誉减值测试过程 

1、重要假设及其理由 

一、重庆富易达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长期资产商誉减值测试重要假设 

（一）基础性假设 

1、交易假设：假设评估对象处于交易过程中，评估师根据评估对象的交易条件等模

拟市场进行估价，评估结果是对评估对象最可能达成交易价格的估计。 

2、公开市场假设：假设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是在公开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在该

市场上，买者与卖者的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买卖双方的

交易行为都是在自愿的、理智的、非强制条件下进行的。 

3、持续使用假设：假设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的资产将按其评估基准日的用途及使用

方式继续使用，资产组所在单位仍按照预定的经营计划、经营方式持续经营。 

（二）宏观经济环境假设 

1、国家现行的经济政策方针无重大变化； 

2、银行信贷利率、汇率无重大变化； 

3、资产组业务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无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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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产组业务所属行业的发展态势稳定，与其生产经营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经

济政策保持稳定。 

（三）评估对象于评估基准日状态假设 

1、除评估师所知范围之外，假设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购置、取得或开发过程

均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2、除评估师所知范围之外，假设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均无附带影响其价值的权

利瑕疵、负债和限制，假设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之价款、税费、各种应付款项均已付

清。 

3、除评估师所知范围之外，假设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设备等有形资产无影响其持续

使用的重大技术故障，该等资产中不存在对其价值有不利影响的有害物质，该等资产所在

地无危险物及其他有害环境条件对该等资产价值产生不利影响。 

（四）收益法预测假设 

A、一般假设 

1、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评估对象经营环境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宏观环境不发

生影响其经营的重大变动； 

2、除评估基准日政府已经颁布和已经颁布尚未实施的影响评估对象经营的法律、法

规外，假设预测期内与评估对象经营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发生重大变化； 

3、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评估对象经营所涉及的汇率、利率、税赋等因素的变化不对其

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4、假设评估基准日后不发生影响评估对象经营的不可抗拒、不可预见事件； 

5、假设评估对象在未来预测期持续经营、评估范围内资产持续使用； 

6、假设预测期内评估对象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与评估基准日在重大方面保持一致，具

有连续性和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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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假设预测期评估对象经营符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不违法； 

8、假设未来预测期评估对象经营相关当事人是负责的，且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责任，

在预测期主要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基于评估基准日状况，不发生影响其经营变动的重大变

更，管理团队稳定发展，管理制度不发生影响其经营的重大变动； 

9、假设委托人、商誉相关资产组相关当事人提供的资料真实、完整、可靠，不存在

应提供而未提供、评估专业人员已履行必要评估程序仍无法获知的其他可能影响评估结论

的瑕疵事项、或有事项等； 

10、假设评估对象未来收益期不发生对其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的诉讼、抵押、担保

等事项。 

B、特殊假设及主要参数。 

1、本次评估参照产权持有人管理层提供的整体业务模式不发生较大变化。 

2、产权持有人制定的各项经营计划等能够顺利执行。 

3、假设产权持有人后期所缺资金由投资者及时补充。 

4、假设评估对象预测期经营现金流入、现金流出为均匀发生，不会出现年度某一时

点集中确认收入的情形。 

5、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年第 12号《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企业

所得税问题的公告》，“自 2011年 1月 1日至 2020 年 12月 31日，对设在西部地区以

《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中规定的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且其当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占

企业收入总额 70%以上的企业，经企业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确认后，可减按 15%税率

缴纳企业所得税。”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告 2020年第 23 号《关于

延续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自 2021 年 1月 1日至 2030年 12 月 31日，

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本条所称鼓励类产业

企业是指以《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中规定的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且其主营业务收

入占企业收入总额 60%以上的企业。”根据重庆市璧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西部地区鼓

励类产业项目确认书》（壁发改函[2018]32号）重庆富易达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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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品项目符合《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规定的产业目录，企业所得税享受减按 15%的

税收政策。假设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到期后能够得到延续。 

评估人员根据运用收益法对资产组进行评估的要求，认定管理层提供的假设条件在评

估基准日时成立，并根据这些假设推论出相应的评估结论。如果未来经济环境发生较大变

化或其它假设条件不成立时，评估人员将不承担由于假设条件的改变而可能推导出不同评

估结果的责任。 

（五）限制性假设 

1、本评估报告假设由委托人提供的法律文件、技术资料、经营资料等评估相关资料

均真实可信。我们亦不承担与评估对象涉及资产产权有关的任何法律事宜。 

2、除非另有说明，本评估报告假设通过可见实体外表对评估范围内有形资产视察的

现场调查结果，与其实际经济使用寿命基本相符。本次评估未对该等资产的技术数据、技

术状态、结构、附属物等进行专项技术检测。 

二、武汉中电华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长期资产商誉减值测试重要假设 

（一）一般假设 

1、假设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被评估单

位经营环境相对稳定，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2、假设与被评估单位有关的利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不发生重大

变化。 

3、本次评估以被评估单位持续经营为假设前提。 

4、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的管理层是负责的、稳定的，且有能力担当其职务。 

5、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无其他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力因素对被评估单位经营造成重大影

响。 

（二）特殊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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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未来将采取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此份报告时所采用的

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基本一致。 

2、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的现金流入为平均流入，现金流出为平均流出。 

3、假设评估范围所涉及的资产将按其评估基准日的用途与使用方式在原地持续使用。 

4、假设被评估单位生产和销售的产品均在其资格允许范围内，且未来不会出现重大

质量、设计等缺陷或重大安全故障。 

5、武汉中电华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 2023年 12 月 8日续期取得 GR202342006429 号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本次评估假设武汉中电华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有效期满后仍可继续取得为前提，故预测期年度、永续年度均按 15％计缴企业所得税。 

6、本次评估以武汉中电华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现有的军工资质认证期满后仍符合相

关条件并可继续获得认证。 

7、没有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质押、担保等事宜，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式可能追

加付出的价格等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8、本次评估假设经营场地租用到期后可以在同等市场条件下续租。 

本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论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当上述假设条件发

生较大变化时，签名资产评估师及本资产评估机构将不承担由于假设条件改变而推导出不

同评估结论的责任。 

2、整体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 

单位：元 

资产组名称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商誉账面价

值 

归属于少数股东

的商誉账面价值 

全部商誉账面价

值 

资产组或资产组

组合内其他资产

账面价值 

包含商誉的资产

组或资产组组合

账面价值 

重庆富易达科技

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长期资产 

68,902,396.60 66,200,341.83 135,102,738.43 49,094,354.57 184,197,093.00 

武汉中电华瑞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期资产 

109,288,268.00 105,002,453.57 214,290,721.57 32,213,146.21 246,503,867.78 

武汉安和捷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长

期资产 

700,853.59 673,369.14 1,374,222.73 15,855,976.60 17,230,1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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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斯智慧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期资产 

12,230,201.99 11,750,586.23 23,980,788.22 635,527.44 24,616,315.66 

3、可收回金额 

（1）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适用 不适用 

（2） 预计未来现金净流量的现值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组

名称 

预测期

间 

预测期

营业收

入增长

率 

预测期

利润率 

预测期

净利润 

稳定期

间 

稳定期

营业收

入增长

率 

稳定期

利润率 

稳定期

净利润 
折现率 

预计未

来现金

净流量

的现值 

重庆富

易达科

技有限

公司及

其子公

司长期

资产 

2025-

2029 年

度 

收入平

均增长

率

4.61% 

平均利

润率

5.67% 

102,577

,383.35 

2030 年

度及以

后 

0.00% 6.34% 
149,840

,584.66 
13.00% 

51,000,

000.00 

武汉中

电华瑞

科技发

展有限

公司长

期资产 

2025-

2029 年

度 

收入平

均增长

率

9.34% 

平均利

润率

21.03% 

192,532

,841.62 

2030 年

度及以

后 

0.00% 19.45% 
244,274

,576.40 
14.11% 

249,117

,000.00 

武汉安

和捷检

测技术

有限公

司长期

资产 

2025-

2029 年

度 

收入平

均增长

率

5.81% 

平均利

润率

25.89% 

11,902,

073.94 

2030 年

度及以

后 

0.00% 24.07% 
14,507,

893.90 
14.32% 

18,654,

291.27 

成都高

斯智慧

电子科

技有限

公司长

期资产 

2025-

2029 年

度 

收入平

均增长

率

22.26% 

平均利

润率

24.37% 

35,917,

196.68 

2030 年

度及以

后 

0.00% 21.56% 
37,635,

885.27 
15.32% 

28,835,

608.74 

预测期营业收入增长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评估机构根据目前情况预测调整 

预测期利润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评估机构根据目前情况预测调整 

预测期净利润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评估机构根据目前情况预测调整 

稳定期营业收入增长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评估机构根据目前情况预测调整 

稳定期利润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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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机构根据目前情况预测调整 

稳定期净利润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评估机构根据目前情况预测调整 

折现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评估机构根据目前情况预测调整 

其他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商誉减值损失的计算 

单位：元 

资产组名称 

包含商誉的资

产组或资产组

组合账面价值 

可收回金额 
整体商誉减值

准备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商誉减

值准备 

以前年度已计

提的商誉减值

准备 

本年度商誉减

值损失 

重庆富易达科

技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长期

资产 

184,197,093.

00 

51,000,000.0

0 

133,197,093.

00 

68,902,396.6

0 
0.00 

68,902,396.6

0 

武汉中电华瑞

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长期资产 

246,503,867.

78 

249,117,000.

00 
    

武汉安和捷检

测技术有限公

司长期资产 

17,230,199.3

3 

18,654,291.2

7 
    

成都高斯智慧

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长期资产 

24,616,315.6

6 

28,835,608.7

4 
    

东莞群赞电子

开发有限公司

长期资产 

  
13,249,017.8

8 
6,756,999.12 6,756,999.12  

六、未实现盈利预测的标的情况 

单位：元 

标的名称 对应资产组 商誉原值 
已计提商誉

减值准备 

本年商誉减

值损失金额 

是否存在业

绩承诺 

是否完成业

绩承诺 
备注 

七、年度业绩曾下滑 50%以上的标的情况 

单位：元 

标的名称 对应资产组 商誉原值 
已计提商誉

减值准备 

本年商誉减

值损失金额 

首次下滑

50%以上的

年度 

下滑趋势是

否扭转 
备注 

八、未入账资产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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